
法学院2024年春季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
学院负责人(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)：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__朱媛媛___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_2024 _年 __3__月 __14__日         

转专业领导小组 转专业工作小组

组长：陈佑武
成员：黄斐斐、朱媛媛、陈
嘉、李志明

组长：陈佑武
成员：黄斐斐、朱媛媛、陈嘉、
李志明、甘玉环、刘勇、车海波
、靳挺宇

专业 接收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

法学

2023、
2022（需

降级至
2023）

32
仅接收2023级、2022级（需降
级至2023）级非法学学生

须符合《广东工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》规
定的条件，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：
1、所有科目首次考核均合格 ；
2、平均学分绩点在原所在专业的排名 60%以内。

特别提醒：转入学生需根据法学院法
学专业的培养方案，对照已修课程，
在申请转入前对新专业需补修课程数
量及难度有所了解，评估自身实际情
况是否适合转入该专业 。

社会工作

2023、
2022（需

降级至
2023）

26
仅接收2023级、2022级（需降
级至2023）非社会工作学生

 须符合《广东工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》
规定的条。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平均学分绩点在原所在专业的排名 60%以内。

特别提醒：转入学生需根据法学院社
会工作专业的培养方案 ，对照已修课
程，在申请转入前对新专业需补修课
程数量及难度有所了解 ，评估自身实
际情况是否适合转入该专业 。

考核方式及内容
1、资格审查：学院专业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资格审查 。
审查的内容主要有：
（1）申请学生的高考成绩；
（2）申请学生入校以来的学习成绩和表现 ；
（3）转专业的动机；
（4）对所申请专业的认识和转入后的学习计划和打算等 。
2、面试：面试总分100 分，成绩小于60 分者，丧失转入法学院相关专业资格 。
面试说明：
1.请进入面试名单的学生携带学生证 、身份证，提前30分钟进入考试地点核验身份 ，等候面试；缺考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转入资格 。如无特殊情况按绩点排名顺序依
次进行面试。
2.考核方式：面试满分100分。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申请转专业的动机 （10分）、对所申请专业的认识（20分）、对专业相关的基本概念、范畴和理论的理解（30
分）、转入后的学习计划（30分）及其他（10分）等问题。
3.学院按面试成绩排名确定最终录取名单 。

特殊情况说明(如无可不用填写)
1、符合转专业条件的每位学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 。

    2、非2023级学生转入需降级学习。

    3、学院对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的学生的成绩绩点 （经转出学院核实）高低分别进行排序（当成绩绩点相同时，按高考成绩高低优先排序 ），按各专业转专业计划
招生人数的一定比例确定参加面试考核的名单 ，以最终名单为准。

*转入学生需根据法学院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 ，对照已修课程，在申请转入前对新专业需补修课程数量及难度有所了解 ，评估自身实际情况是否适合转入该专业 。

工作程序
1、转专业的工作要求和时间安排见教务处 《关于做好2024年普通全日制学生校内转专业的通知 》。
2、符合转专业条件的每位学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 。
3、学院对申请转入我院各专业的学生的成绩绩点 （经转出学院核实）高低分别进行排序（当成绩绩点相同时，按高考成绩高低优先排序 ），按各专
业转专业计划招生人数的一定比例确定参加面试考核的名单 ，以最终公布名单为准。 
4、考核的方式
我院将成立各专业面试考核小组 （考核小组成员由学校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3-5名专家组成）进行面试考核，面试考核的时间、地点（具体结合学校
最新通知安排）在法学院网站主页和学院教务办公室 （龙洞校区实验楼C1-205）门口公布。参加转入面试考核学生须携带学生证 、身份证，提前10
分钟到达候考地点。缺考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转入资格 。考核小组将面试考核成绩高低排序名单报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 。
5、拟录取名单的确定
学院领导小组根据面试考核成绩高低排序名单 ，按规定将同意接收的转专业汇总表交教务处 。

联系方式
学院联系人：黄老师
学院联系电话：（020）87587974
学院联系邮箱：wfjw@gdu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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